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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上海市农业科技创新项目及资金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管理细则”）第二十一条，“不配合资金审计等严

重违约行为的，追回项目已拨资金，阶段性或永久取消项目承担

者项目申报资格”。现决定终止该项目实施，永久取消课题负责

人“杨建平”农业科技创新项目申报资格，相关信息报送上海市

科技信用信息平台。责令你单位限期返回项目已拨资金，于 2025

年 5月 31日前，将已拨付的50万元财政资金上缴至市农业农村

委账户。

开户行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人民大厦支行（076363）

账户名：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账号：97210155260000654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5 年 5月 6日

抄送：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。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5月 7日印发


